
银保监办发〔2022〕82 号

河南、重庆、四川、厦门、青岛银保监局、商务主管

部门，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

银行，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财产保险公司、再

保险公司，银行业协会：

近年来，中欧班列等跨境铁路运输快速发展，部

分地区银行保险机构依托铁路运输单证、包含铁路运

输的联运单证（以下统称铁路运输单证），开展金融创

新，有力支持了外贸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系

列稳外贸政策举措和《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自由贸易

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国

发〔2021〕12 号）要求，稳妥推进铁路运输单证相关

金融服务（以下简称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试点，

助力企业开展跨境贸易，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目标定位

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是外贸金融服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开展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旨在有效控制

风险前提下扩大外贸金融服务覆盖面，降低外贸企业

综合融资成本，进一步推动跨境贸易发展。

二、加强银行服务

鼓励银行参照海运提单下金融服务模式进行创

新，将风险可控的铁路运输单证作为结算和融资可接

受的单证，为外贸企业提供本外币结算、信用证开立、



进出口贸易融资和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开展其他金融

服务时，鼓励银行统筹考虑外贸企业持有的风险可控

的铁路运输单证，在业务准入、授信额度核定等方面

提供更多支持。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发挥跨境服务网络

优势，深化同境外分支机构、代理行和客户之间的沟

通，拓展铁路运输单证业务空间。

三、强化保险保障

鼓励保险公司加强产品创新，探索扩大服务范围，

有效满足外贸企业、铁路承运人、货运代理人在货运

保险、责任保险等方面的需求，为在途铁路运输货物

提供风险保障。支持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等方式，进

一步分散风险。

四、推进科技应用

鼓励银行加强与铁路承运人等合作，探索借助区

块链等技术，实现铁路运输单证信息的快速传输校验，

更好开展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和风险防控。支持银行深

化同铁路承运人、货运代理人、仓储物流公司等合作，

加强对外贸企业历史贸易信息的积累分析，通过大数

据等技术提高对企业贸易背景真实性等情况判断的精

准度，综合研判企业经营状况，为提供信用贷款、年

审制贷款等服务做好支撑。

五、确保有效控货

银行应注重分析铁路运输单证控制关联货物的实



现方式，关注基于现有法律框架下的相关合同条款能

否确保银行有效控货。支持银行与铁路承运人、货运

代理人、仓储物流公司、外贸企业等订立合同，明确

各方权利义务，确保铁路运输单证作为提货凭证的唯

一性和可流转性。鼓励银行依托铁路承运人、货运代

理人、仓储物流公司的相关系统和平台，加强对货物

状况的监控。

六、加强风险防控

银行应注重对外贸企业整体经营状况的分析，合

理运用保证金、销售回款账户监管等方式缓释风险。

鼓励银行加强同担保机构等合作，有效发挥担保增信

和风险缓释功能。银行应加强商品市场研究，为快速

评估、处置抵质押物提供支持。银行应主动关注外贸

企业、铁路承运人、货运代理人保险投保情况，防范

在途货物损毁、灭失等风险。

七、健全管理机制

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根据铁路运输单证金融业务特

征和主要风险点，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加大差异

化政策支持。有条件的机构可适当加大金融资源配置，

优化绩效考核指标，推动业务稳健发展。

八、深化各方协同

试点地区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商务主管部门应

当深入了解当地跨境贸易发展情况、银行保险机构政



策诉求及企业需求，与司法、交通、铁路等部门加强

合作，营造良好政策环境。鼓励行业自律组织加强宣

传引导，积极推广业内良好做法，组织开展相关培训，

研究建设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平台系统。

九、稳妥推进试点

河南、重庆、四川、厦门、青岛为第一批试点地

区，试点时间一年。下一步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试点地区的银保监会派出机

构应当与当地商务主管、铁路运输等部门充分沟通，

选择风险管控能力强，有创新意愿和能力的银行保险

机构参与试点，强化风险监测，及时发现并报送铁路

运输单证金融服务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2022 年 8 月 5 日

（此件发至银保监分局和地方法人银行保险机

构）


